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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五一七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6 日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主任委員英鈐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               林委員慈玲 

劉委員嘉薇                  林委員偕得                                                                                                                      

江委員大樹                     張委員淑中 

周委員志宏                     蔡委員佳泓 

許委員惠峰                     林委員瓊珠 

列席人員：莊主任秘書國祥       高處長美莉                      

謝處長美玲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徐主任秋菊           

黃主任雪櫻                     翁主任振發                                                           

王高級分析師明德               蔡專門委員金誥                 

廖科長桂敏                     葉科長志成                     

王科長曉麟                     陳科長宗蔚                     

唐科長效鈞                     朱科長曉玉 

主席：陳主任委員英鈐           紀錄：呂秋蓮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五一六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五一六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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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3 日至 107 年 10

月 12 日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二）法政處、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3 日至 107 年 10

月 12 日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三）綜合規劃處 

案由：有關本會辦理 107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各

場時段及主持人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主管機關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

時段，供正反意見支持代表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

，受指定之電視臺不得拒絕。發表會或辯論會，

應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至少舉辦 5 場。復依全

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會於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以下簡稱公

投案）公告成立後，至公民投票日前舉辦發表會

或辯論會。電視時段由本會洽商無線電視台提供

，其場次以抽籤決定。 

二、案經本會於 107 年 9 月 18 日第 514 次委員會議提案

報告，規劃以舉辦意見發表會方式進行，遂於 107

年 10 月 4 日邀集全國性無線電視台，包括臺灣電

視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華電視公司、民間全民

電視公司、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等開會研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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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轉播及籌辦事宜，各公投案依法須舉辦 5 場次意

見發表會，各電視台皆須承辦 1 場次。 

三、承上，經以抽籤決定各電視臺負責之場次，抽籤

結果各公投案意見發表會第一場次為民視(107 年 11

月 3、4 日)、第二場次為臺視(107 年 11 月 5、6、7

日)、第三場次為中視(107 年 11 月 8、9 日)、第

四場次為公視(107 年 11 月 14、15 日)、第五場次

為華視(107 年 11 月 19、20、21 日)。 

四、公投案意見發表會正、反方代表推薦代表人參加

意見發表會： 

（一）依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

第 3條規定，依公投法第 9條提出之公民投票案，

由提案人之領銜人代表正方，立法院、行政院或

依本法第 20 條經許可設立辦事處之反對意見者

代表反方。正方、反方應依本會所定分配名額及

方式推薦 1 至 5 人參加發表會或辯論會。 

（二）正方由提案之領銜人推薦 5 人，其中應有 1

人為依公投法第 20 條經許可設立辦事處之支

持意見者；反方分配名額，經提 107 年 10 月 9

日第 516 次委員會議決議，行政院推薦 2 人、

立法院推薦 2 人、依公投法第 20 條經許可設立

辦事處之反對意見者推薦 1 人。如立法院或行

政院未推薦人選或推薦不足額時，其名額均保

留給依公投法第 20 條經許可設立辦事處之反對

意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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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投案意見發表會進行程序，依全國性公民投票

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發表

會正方及反方代表人意見發表之時間各為 24 分

鐘為原則，並得分段交叉進行。 

六、又經查本次委員會議提案全國性公民投票連署人

名冊查對結果，苗博雅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

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及王鼎棫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

教育法」明定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

教育，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

育等課程？」等 2 案，如經決議公告成立，則分

別編號第 14 案及第 15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合

計要舉辦 10 場意見發表會。 

七、有關各場意見發表會主持人，本會前以 10 案全國

性公民投票案(共計 50 場)進行規劃，經提 107

年 10 月 9 日第 516 次委員會議討論決議，請綜

合規劃處聯繫各位委員可參與主持之場次。案經

洽詢各委員時間。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有關苗博雅女士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

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

署人名冊查對結果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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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博雅女士於 107 年 4 月 27 日檢具主文、理由書及提

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向本會提出「您是否同意，

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全國

性公民投票案，並於 107 年 7 月 3 日本會委員會第 5

10 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函請戶政機關於 15 日內查對提案人。」，本會

爰於 107 年 7 月 6 日以中選綜字第 1073050298 號函請

各戶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彙計符合資格之

提案人共 2,755 人，符合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會爰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函請提案人之領銜人於文到次日起 10 日內

向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並請依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於期限內進行連署事宜。提案人之領銜人復

於 7 月 24 日前來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二、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收到連署人名

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刪

除未簽名或蓋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前

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符規定者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

政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又同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前

條第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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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主管

機關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三、苗博雅女士於 107 年 9 月 4 日向本會檢送本案連署人

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本會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各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經戶政機

關實際查對後，連署人數為 47 萬 4,777 人，經刪除不

符規定 4 萬 2,448 人，查對結果提請審議。 

四、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本會為公民投票案成立

之公告時，公民投票案應予以編號。查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本會業於 93 年 3 月 20 日及 97 年 1 月 12 日辦

理公民投票案第 1 案至第 6 案之投票，且 107 年 10 月

2 日及 10 月 9 日本會委員會第 515、516 次會議決議，

公告成立第 7 案至第 13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另本次委

員會議亦提報其他各公投案之查對結果，擬依公投案連署

人名冊之提出先後，將本案依序編號為第 14 案全國性

公民投票案。 

五、 另本案連署人數名冊經查對後，有以下情形： 

（一）各戶所所報偽造情事數量比例，依各縣（市）有明

顯落差，是否有戶所查對不實情形而影響查對結果

，提請討論。 

（二）本案連署人數 47 萬 4,777 人，連署前死亡人數 44

人，佔連署人總數之 0.01%，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職務告發之規定移送檢警機關之必要，提請

討論。 

六、檢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統計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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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一、依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由本會公告本公民

投票案成立，並依序編為第 14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二、有關連署前死亡人數 44 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

予以告發。  

第二案：有關王鼎棫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

教育法」明定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法政處 

說明： 

一、王鼎棫先生於 107 年 4 月 27 日檢具主文、理由書及提

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向本會提出「您是否同意，

以「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內實施

性別平等教育，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

志教育等課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並於 107 年 7

月 3 日本會委員會第 510 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依

公投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函請戶政機關於 15 日內查

對提案人。」，本會爰於 107 年 7 月 6 日以中選綜字第

1073050299 號函請各戶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經查

對彙計符合資格之提案人共 4,374 人，符合公民投票

法（以下簡稱公投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會爰依

公投法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函請提案人之領銜人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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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並請依

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於期限內進行連署事宜。提

案人之領銜人復於 7 月 24 日前來本會領取連署人名冊

格式。 

二、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收到連署人名

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刪

除未簽名或蓋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前

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符規定者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

政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又同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前

條第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

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主管

機關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三、王鼎棫先生於 107 年 9 月 5 日向本會檢送本案連署人

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本會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各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經戶政機

關實際查對後，連署人數為 48 萬 4,249 人，經刪除不

符規定 4 萬 6,183 人，查對結果提請審議。 

四、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本會為公民投票案成立

之公告時，公民投票案應予以編號。查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本會業於 93 年 3 月 20 日及 97 年 1 月 12 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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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民投票案第 1 案至第 6 案之投票，且 107 年 10 月

2 日及 10 月 9 日本會委員會第 515、516 次會議決議，

公告成立第 7 案至第 13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另本次委

員會議亦提報其他各公投案之查對結果，擬依公投案連署

人名冊之提出先後，將本案依序編號為第 15 案全國性

公民投票案。 

五、 另本案連署人數名冊經查對後，有以下情形： 

（一）各戶所所報偽造情事數量比例，依各縣（市）有明

顯落差，是否有戶所查對不實情形而影響查對結果

，提請討論。 

（二）本案連署人數 48 萬 4,249 人，連署前死亡人數 42

人，佔連署人總數之 0.01%，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職務告發之規定移送檢警機關之必要，提請

討論。  

六、檢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統計表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一、依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由本會公告本公民

投票案成立，並依序編為第 15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二、有關連署前死亡人數 42 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

予以告發。  

第三案：有關 107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

時間、辦理公民投票期間及公民投票案工作進行程序

表訂定，敬請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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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查盧秀燕女士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

少降低 1%』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全

國性公民投票案，經本會於 107 年 10 月 2 日公告成立

，並予編號為第 7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又查林德福

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確立『停止新建、擴建任

何燃煤發電廠或發電機組（包括深澳電廠擴建）』之

能源政策？」、郝龍斌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政

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 311 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

島與周遭 4 縣市（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

農產品及食品進口？」、游信義先生領銜提出「你是

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曾獻瑩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

（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及「你

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

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紀政女士領

銜提出「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

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 2020 年東京奧運？」等 6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經本會於 107 年 10 月 9 日分別

公告成立，並依序編為第 8 案至第 13 案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 

二、依公民投票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之

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同法第 23 條規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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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 1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

舉行公民投票，該期間內有全國性選舉時，應與該選

舉同日舉行。復依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全

國性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應由本

會公告。查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訂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舉行投票，投票起、止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依上開規定，上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爰擬訂於 10

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投票，投票起、止時

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三、另苗博雅女士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

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及王鼎棫先生領銜

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國

民教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且內容應涵蓋情

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等 2 案全國性

公民投票案，如經前案宣告成立，並依序編號，其投

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擬依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至第 13 案所定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辦理。 

四、有關辦理公民投票期間，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

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計算基準」第 5 點規定，全

國性公民投票與選舉同日舉行投票，公民投票期間計

算，以該項選舉之選舉期間為公民投票期間。查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會及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之選舉期間，業經本會第 508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

定，訂於 1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

共計 4 個月。考量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係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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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 日發布成立公告，爰 107 年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辦理公民投票期間，擬訂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起

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共計 2 個月。 

五、另為期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前開公民

投票案各項工作循序進行，有效控制進度，並便於管

制、督導與考核，爰配合上開投票日期，依據公民投

票法及其施行細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施行細

則等有關規定，研擬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工作進行程序

表（草案）。重要工作日程如下： 

（一）107 年 10 月 24 日 發布公民投票公告 

（二）10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3 日 辦理公民投票案發 

              表會或辯論會 

（三）107 年 11 月 4 日 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完成 

（四）107 年 11 月 20 日前 公告投票權人人數 

（五）107 年 11 月 24 日 投票、開票 

（六）107 年 11 月 30 日前 審定公民投票結果 

（七）107 年 11 月 30 日 公告公民投票結果 

辦法： 

一、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後，於發布公民投票公告時公告之；辦理公民投票期

間，函知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二、107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提

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配合辦理，並函送相關機關及人員參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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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7 案至第 15 案定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投票，投票起、止時間自上午 8 時至

下午 4 時，於發布公民投票公告時公告之。 

二、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7 案至第 15 案辦理公民投票期間

定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共

計 2 個月，函知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三、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7 案至第 15 案工作進行程序表審

議通過，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並函送相關機關參考。 

第四案：107 年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候選人資格審定案，

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長

、縣（市）長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

、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法施

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

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7

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規

定辦理，並應造具候選人登記冊 3 份連同各項表件，

送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審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二、107 年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各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於 107 年 8 月 27 日至 8 月 31 日受理

候選人登記，受理登記結果，直轄市長計 25 人、縣（

市）長計 68 人登記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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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年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候選人資格，經各

該受理登記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初審後函

報本會，並經本會選務處會同法政處初步審查完竣，

初步審查結果如下： 

（一）臺北市： 

照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5 人： 

李錫錕、丁守中、姚文智、柯文哲、吳蕚洋 

（二）新北市： 

照新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2 人： 

蘇貞昌、侯友宜 

（三）桃園市： 

照桃園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5 人： 

陳學聖、鄭文燦、朱梅雪、吳富彤、楊麗環 

（四）臺中市： 

照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3 人： 

盧秀燕、林佳龍、宋原通 

（五）臺南市： 

照臺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6 人： 

林義豐、黃偉哲、高思博、許忠信、蘇煥智、陳永

和 

（六）高雄市： 

照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蘇盈貴、韓國瑜、璩美鳳、陳其邁 

（七）新竹縣： 

照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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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欣瑩、鄭朝方、葉芳棟、楊文科 

（八）苗栗縣： 

照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徐定禎、徐耀昌、朱泰平、黃玉燕 

（九） 彰化縣： 

1、照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洪敏雄、魏明谷、黃文玲、王惠美 

2、尚待法務部回復意見 1 人：白雅燦。 

白員因犯懲治叛亂條例案件經裁判褫奪公權終身

確定，於懲治叛亂條例廢止後，其褫奪公權終身之

宣告是否仍應或免予繼續執行仍有疑義，本會以

107 年 9 月 27 日中選法字第 1073550554 號函請法務

部及內政部予以釋示。內政部以 107 年 10 月 2 日台

內民字第 1070445782號函復本會：「貴會所詢事項，

事涉犯懲治盜匪條例或懲治叛亂條例之裁罰，於上

開 2 條例公布廢止後，依刑法相關規定是否繼續執

行或免於執行，係法務部權責，爰請貴會參酌該部

意見依權責審定個案是否具參選資格。」惟法務部

尚未函復本會，法政處將於法務部回函後彙整相關

資料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白員之候選人資格。 

（十）南投縣： 

照南投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2 人： 

洪國浩、林明溱 

（十一）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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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雲林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李進勇、張麗善、林佳瑜、王麗萍 

（十二）嘉義縣： 

照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林國龍、吳芳銘、翁章梁、吳育仁 

（十三）屏東縣： 

照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3

人： 

潘孟安、李鎔任、蘇清泉 

（十四）宜蘭縣： 

照宜蘭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5

人： 

陳秋境、陳歐珀、林信華、林姿妙、林錦坤 

（十五）花蓮縣： 

照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3

人： 

劉曉玫、徐榛蔚、黄師鵬 

（十六）臺東縣： 

照臺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5

人： 

彭權國、饒慶鈴、劉櫂豪、黃裕斌、鄺麗貞 

（十七）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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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澎湖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7

人： 

呂華苑、吳政隆、陳大松、陳光復、翁珍聖、鄭

清發、賴峰偉 

（十八）金門縣： 

照金門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6

人： 

洪志恒、陳福海、楊鎮浯、謝宜璋、洪和成、汪

承樺 

（十九）連江縣： 

照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蘇柏豪、劉增應、魏耀乾、朱秀珍 

（二十）基隆市： 

照基隆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2

人： 

謝立功、林右昌 

（二十一）新竹市： 

照新竹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6

人： 

林智堅、謝文進、許明財、黃源甫、李驥羣、郭

榮睿 

（二十二）嘉義市： 

照嘉義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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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蕭淑麗、黃

敏惠、涂醒哲 

四、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於會場分送，請注意個人隱

私權益之保護。 

五、提請審定。 

辦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審定結果函知各直轄

市及縣（市）選舉委員會通知各合於法定資格之候選

人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參加抽籤。 

決議： 

一、審定結果，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候選人 93 人均

符合規定。 

二、審定結果函知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通知符

合規定之候選人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參加抽籤。 

第五案：107年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選舉候選人資格審定

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議

員、縣（市）議員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

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

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1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

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15條第1項第5款至第

7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

規定辦理，並應造具候選人登記冊3份連同各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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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送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審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

審定。 

二、107年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選舉，各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於107年8月27日至8月31日受理候

選人登記，受理登記結果，直轄市議員計751人、縣

（市）議員計1,018人登記參選。 

三、107年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選舉候選人資格，

經各該受理申請登記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初審後函報到會，並經本會選務處會同法政處初步審

查完竣，初步審查結果如下： 

（一）臺北市： 

1. 共分為8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25人，照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124人。 

2. 經本會查證，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3選舉區：李

承龍。 

李員因毀棄損壞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駁回，案於107年6月7日確定

，且於同年月31日登記期間截止前執行未畢（臺灣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10 月 4 日 南 檢 銘 文 字 第

10710503390號函參照），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第4款前段消極資格規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 

（二）新北市： 

1. 共分為12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21人，

照新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1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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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本會查證，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11選舉區：張

天明。 

張員因犯刑法業務過失致死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於107

年8月2日判決確定，依據臺灣高等檢察署107年9月6

日函復查證資料顯示，截至107年9月4日尚未執行，

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4款前段消極資

格規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 

3. 另案提請委員會議審定消極資格者計1人：第1選舉

區：蔡錦賢。 

（三）桃園市： 

共分為14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30人，

照桃園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四）臺中市： 

1. 共分為17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31人，

照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130人。 

2. 依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不

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8選舉區：陳習珍。 

陳員因過失傷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於107

年8月20日確定，且於同年月31日登記期間截止前，

尚未執行完畢，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4

款前段消極資格規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 

（五）臺南市： 

共分為13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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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臺南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六）高雄市： 

共分為15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32人，

照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七）新竹縣： 

1. 共分為13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85人，

照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81人。 

2. 依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不

符合規定者計4人： 

（1）第 1 選舉區：蘇明輝。 

蘇員因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

賄賂2罪，經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原矚上訴字第1

號判決應執行8年，褫奪公權4年等，蘇員不服提起

上訴，於107年10月11日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182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26條第2款及第8款規定之情事，不得登記為

候選人。 

（2）第 4 選舉區：劉良彬。 

劉員因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

賄賂3罪，經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原矚上訴字第1

號判決應執行9年2月，褫奪公權4年等，劉員不服

提起上訴，於107年10月11日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182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核有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2款及第8款規定之情事，不

得登記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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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8 選舉區：鄭朝日。 

鄭員同時登記為新竹縣議員及該縣竹東鎮鎮民代

表第3選舉區候選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5

條第1項規定：「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

投票時，其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一種為限

。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

依上開規定，鄭員之登記無效，應不准予登記。 

（4）第 13 選舉區：趙一先 Obay a Awi'。 

趙員因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

賄賂2罪，經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原矚上訴字第1

號判決應執行8年，褫奪公權4年等，趙員不服提

起上訴，於107年10月11日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字第182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核有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26條第2款及第8款規定之情事，不得

登記為候選人。 

（八）苗栗縣： 

1. 共分為8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72人，

照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71人。 

2. 依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不

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2選舉區：吳昌運。 

吳員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殺人未遂案，經臺

灣苗栗地方法院於102年8月28日分別判處有期徒

刑3年6月、5年6月確定，並經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6年8月，於104年1月16日入監執行，107年4月13日

縮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迄1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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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現假釋中，尚未執行完畢），於107年8月31日

登記期間截止前執行未畢（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107年9月7日苗檢鈴地107選查4字第1079020957號

函參照），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4款前

段、第5款消極資格規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 

（九）彰化縣： 

1. 共分為9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88人，

照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87人。 

2. 經本會查證，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2選舉區：郭

坤昌。 

郭員因傷害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案於107

年8月23日確定，且於同年月31日登記期間截止前

執行未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7年10月5日彰檢

玉執戊107執5033字第1079005854號函參照），核有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4款前段消極資格規

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 

（十）南投縣： 

共分為8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61人，照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十一）雲林縣： 

共分為6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75人，

照雲林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十二）嘉義縣： 

1. 共分為7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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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59

人。 

2. 依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

不符合規定者計2人： 

（1）第 5 選舉區：翁侑君。 

翁員同時登記為嘉義縣議員及該縣義竹鄉鄉民代

表第1選舉區候選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5

條第1項規定：「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

票時，其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一種為限。

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依

上開規定，翁員之登記無效，應不准予登記。 

（2）第 6 選舉區：侯清河。 

侯員同時登記為嘉義縣議員及該縣中埔鄉和美村

村長候選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

其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一種為限。為二種

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依上開規

定，侯員之登記無效，應不准予登記。 

（十三）屏東縣： 

1. 共分為16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03人

，照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102

人。 

2. 依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不

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1選舉區：秦鴻明。 

秦員同時登記為屏東縣議員及該縣屏東市永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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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候選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

其申請登記之候選人，以登記一種為限。為二種以

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依上開規定，

秦員之登記無效，應不准予登記。 

（十四）宜蘭縣： 

1. 共分為13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74人，

照宜蘭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73

人。 

2. 依宜蘭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

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1選舉區：李漢銘。 

李員因犯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經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6月、褫奪公權1年，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26條第3款消極資格規定之情事，應不准予

登記。 

（十五）花蓮縣： 

共分為10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69人

，照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十六）臺東縣： 

1. 共分為16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68人，

照臺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67

人。 

2. 依臺東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並經本會查證，

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8選舉區：林淑玲。 

林員因妨害名譽罪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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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3000元，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自107年4月9日起至109年4月8日），案於107年4月9

日確定，且於同年月31日登記期間截止前，保護

管束執行未畢（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7年9月13

日東檢德地107選查8字第1079007559號函參照），

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5款消極資格規

定之情事，應不准予登記。另林員於107年9月17

日來函請求列席本會委員會陳述意見或召開聽證

會，本會以107年9月26日中選法字第1070002070號

函復林員，除告以其情形核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26條第5款保安處分執行未畢之情形而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外，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

，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同法第

107條規定，行政機關以有法規明文規定或有舉行

聽證之必要者，舉行聽證。縣議員候選人消極資

格依法由本會審定，本次縣議員候選人消極資格

審查，本會將據相關機關查證資料，依法審慎認

定。至所請列席本會委員會議陳述意見或召開聽

證會部分，宜視查證資料客觀上已否足以確認等

情，並依上開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十七）澎湖縣： 

共分為6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38人，

照澎湖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十八）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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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為3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35人，

照金門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十九）連江縣： 

共分為4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13人，

照連江縣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二十）基隆市： 

共分為8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60人，

照基隆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二十一）新竹市： 

1. 共分為6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73人，

照新竹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符合規定者計72

人。 

2. 經本會查證，不符合規定者計1人：第1選舉區：

謝希誠。 

謝員因不能安全駕駛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

年度竹交簡字第369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案於107年5月31

日確定，且於同年月31日登記期間截止前尚未執

行（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7年10月4日竹檢錫紀

字第10704001120號書函參照），核有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26條第4款前段消極資格規定之情事，應

不准予登記。 

（二十二）嘉義市： 

共分為2個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43人，

照嘉義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意見，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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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候選人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五、提請審定。 

辦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審定結果函知各直轄

市及縣（市）選舉委員會通知各合於法定資格之候選

人於107年10月19日參加抽籤。 

決議： 

一、審定結果，臺北市第 3 選舉區李承龍、新北市第 11

選舉區張天明、臺中市第 8 選舉區陳習珍、新竹縣第

1 選舉區蘇明輝、第 4 選舉區劉良彬、第 8 選舉區鄭

朝日、第 13 選舉區趙一先 Obay a Awi'、苗栗縣第 2

選舉區吳昌運、彰化縣第 2 選舉區郭坤昌、嘉義縣第

5 選舉區翁侑君、第 6 選舉區侯清河、屏東縣第 1 選

舉區秦鴻明、宜蘭縣第 1 選舉區李漢銘、臺東縣第 8

選舉區林淑玲、新竹市第 1 選舉區謝希誠等 15 人不符

合規定，新北市第 1 選舉區蔡錦賢候選人消極資格另

案討論，其餘 1,753 人均符合規定。 

二、審定結果函知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通知符

合規定之候選人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參加抽籤，不符

合規定者，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第六案：關於蔡錦賢申請登記為新北市第 3 屆議員候選人，其消

極資格有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 26

條第 4 款「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之消極資格情事，

而不得參選疑義一案，後續研議意見，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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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前以臨時報告案，提本會上（第 513）次委員會

議報告，但經初步討論，決議交幕僚單位研擬聲請釋

憲或統一解釋法令之可能性。爰於會後旋依決議研擬

法制意見略以： 

（一）聲請釋憲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中央機關聲請司法院釋憲之

要件略為：1.機關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2.機關就其

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3.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是項聲請事由係採列舉原則，若非法定得提起釋

憲聲請之事項，則不得為之。按憲法第 17 條業直接

將人民參政權列為「基本權利」，本案既涉蔡員參選

權之有無，自係符合「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之釋憲要件。又因本案涉及立法機關所定

之法律(即系爭條款)有無對行刑權罹於時效者之參政

權作「隱含之限制」(implied limits)有所爭執，因而連

帶必將指涉憲法第 23 條限制自由權利應符合「目的

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之比例原則

。由之，進而涉及所有參選人是否應為平等對待，乃

有憲法第 7 條，平等權及司法院釋字第 525、574、717

號等相關解釋之爭執，故應認本案應符合「適用憲法

發生疑義」之實體要件。 

（二）聲請統一解釋法律 

依大審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司法院釋字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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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則其要件略為：機關就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

與本機關或他機關之見解有異。但機關見解應受本機

關或他機關見解拘束者，不在此限。亦即其提起事由

為機關間權限或其行使之爭議。 

本案各機關所採行之法律見解：1.監察院－略謂

(1)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3 選字第 3 號民事判決所採行

之法律見解，與本會有異。(2)司法院 82 年 3 月 30 日

廳刑一字第 05283 號函示、法務部 99 年 7 月 1 日法檢

字第 099024548 號函示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非字第

311 號刑事判決意旨，因認法院實務見解存在歧異。

(3)賄選預備罪本質上仍屬行賄罪，僅其行為階段不同

，內政部民政司長對外所表示意見亦凸顯法律漏洞不

符公平正義原則。2.法務部－前後二度函復本會之法

制意見，認係公職選罷法第 26 條第 1 至 3 款與第 4

款規範效果各異，故不能等同視之，若果，則本案似

無第 3 款適用。內政部－係自文義、參選資格公平、

立法歷程意旨及社會觀感等由，謂本案合符第 26 條

第 4 款之規定。與法務部及本會之見解似非無歧。4.

依監察院所指出之法院判決若屬實，則各級法院之法

律見解亦有所不一。 

據上，因認本案各機關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

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而符聲請統一

解釋法律之實體要件。 

（三）二項聲請之程序要件 

不論聲請釋憲或統一解釋法律除上開要件外，大



31 

 

審法尚有第 9 條：「聲請解釋機關有上級機關者，其

聲請應經由上級機關層轉，上級機關對於不合規定者

，不得為之轉請，其應依職權予以解決者，亦同。」

之程序要件，本案是否符合規定，以及本會法律見解

是否受約束等節，仍有疑義尚待釐清，且實體上之理

由亦待更臻充實周妥，爰奉核委由歷次大審法研修均

參與其事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李仁淼教授就本案聲

請之可行性及所據理由，擬具「中央選舉委員會解釋

憲法暨統一聲請書」。除就本案程序上疑義有所澄化

釐清外，聲請解釋之實體理由亦臻完整，爰提請審酌

是否依其所撰逕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杜爭議。 

二、 至蔡員有無選罷法第 26 條第 4 款情事，而不應允其

參選一節，其案情事實及爭點，均已於上開本會 513

次委員會議報告案中，縷析綦詳；其中監察院、內政

部、法務部及各該法院之法律見解分歧亦簡要重述如

上；此外，立法院立法委員自行提案修正選罷法將刑

罰執行權罹於時效者亦列為終身不得參選之列，仍於

內政委員會延宕未決。另本案於第 513 次委員會議後

，有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黨部及王奕凱先生對本案表達

處理建議，以及本會查得系爭條款始初訂定之意旨。

是以本案如認涉及行政、立法、司法及監察機關行使

職權所生不同之法律見解，已逾本會職權解釋之範圍

，而決議聲請釋憲及統一解釋法律，則於司法院作出

解釋前，本會似無統整各機關法律見解之權責，而無

變更原有法律見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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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依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

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是行政機關為行使法律所授

與裁量權，並非不受任何拘束，其裁量權之行使，除

應遵守一般法律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外，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並不得逾

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次按憲法之『平等原則』，乃要

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

故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

程序法第 6 條亦定有明文。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

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簡字第 651 號判決

參照） 

本案蔡員前後三度參選，本會均審定蔡員符合候

選人之資格並作成確認處分(公告候選人名單)在案，

是故如本案若認本會仍具統整各機關法律見解之權

責，並無聲請釋憲及統一解釋法律之必要，則除實體

上當審酌本案應否變更法律見解外，並應審酌果爾變

更否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等問題。 

四、 至於修法建議方面，法務部所提可參酌「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成例，將行刑權罹於時效之犯罪行為人於

罹於時效後一定期間內仍予限制其權利一節，前已向

上開提案修法之立法委員邀集研商時，予以口頭建議

，惟未獲參採。惟上開折衷立場，或可緩解行政、立

法、司法及監察機關法制見解之爭議，似可一併轉請

內政部參採法務部之建議。 

辦法：依委員會決議辦理。 



33 

 

決議：本案雖經表決，惟未果。（會後另簽陳提下次委員會續

行處理） 

第七案：有關黃士修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

第 95 條第 1 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全國性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收到連署人名

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刪

除未簽名或蓋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前

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符規定者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

政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又同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連署人數合於前

條第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

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主管

機關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二、黃士修先生於 107 年 9 月 6 日向本會檢送「您是否同

意：廢除電業法第 95 條第 1 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

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

條文？」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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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本會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各戶政

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本案經戶政機關實際查對後，

連署人數為 31 萬 4,484 人，經刪除不符規定 3 萬 5,06

5 人，未達公投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之連署人數 28

萬 1,745 人以上。 

三、本案是否依公投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連署人數不合

規定者，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30 日內補提連署人

名冊，提請討論。 

四、檢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統計表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一、依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函請提案人之領銜人

於 30 日內補提連署人名冊。 

二、有關連署前死亡人數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予

以告發。  

第八案：有關檢舉愛家公投連署人名冊偽造情事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本案係時代力量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張祐銓及唐聖捷等

人來函陳情，指某中醫診所老闆娘王鐘瑩要求員工 C

小姐抄寫病患個人資料到愛家公投連署人名冊，王鐘

瑩稱病患同意，惟員工事後察覺不妥，卻遭不當解雇

及恐嚇，因而委託議員參選人向本會陳情檢舉。 

二、經查所稱愛家公投係指游信義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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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曾獻

瑩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

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及曾獻瑩先

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

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等 3 案，業已於 107 年 10 月 9 日本會委員會第 516 次

會議審議通過並發布成立公告。 

三、依公民投票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

格式逐欄填寫，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填具本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另依同法第 13 條第 2 項

規定，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

如有連署人不合公民投票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資格、連

署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

不明、連署人未簽名或蓋章、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者，

應予刪除。 

四、本案本會擬議作法如下，提請討論： 

（一）檢視戶所查對結果，該連署人名冊是否被認定為偽

造：本陳情檢舉案檢附游 O 卉連署人名冊 1 張，該

連署人戶籍設於新北市中和區，經檢視中和戶政事

務所查對結果，該筆名冊未被認定不符規定，亦即

該筆資料並未被中和戶政事務所認定為不符規定

各款情事（含偽造情事）。 

（二）有關檢舉之事實認定及本會職權：因本會欠缺強制

處分權，僅能形式確認戶政機關的查對結果，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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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有無權利請求本會重新調查，仍有疑慮。 

五、檢附時代力量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張祐銓及唐聖捷等人

陳情資料 1 份，並請注意個人資料之保護。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查對連署人名冊之法定機關為戶政機關，本會僅能形式

確認戶政機關的查對結果，且第三人無權利請求本會重

新調查。 

丙、臨時動議 

丁、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